[image: ]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		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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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符 合 项 报 告
	审核领域及类型
	[bookmark: Q勾选][bookmark: E勾选][bookmark: S勾选]■QMS　　■EMS　　　■OHSMS
[bookmark: 审核类型ZB]质量管理体系：初次认证第（二）阶段
环境管理体系：初次认证第（二）阶段
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：初次认证第（二）阶段

	受审核方
	[bookmark: 组织名称]山东拓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	受审核部门
	质检部
	陪同人员
	胡伟伟

	不符合事实描述:
未能提供质检员所用钢卷尺、绝缘电阻表、绝缘电阻测试仪、泄漏电流测试仪、耐电压测试仪校准合格的证据，不符合规定要求。


上述事实不符合：■GB/T 19001:2016 idt ISO 9001:2015标准  7.1.5  条款 
□ GB/T 50430-2017标准   条款: 
□ GB/T 24001-2016 idt ISO 14001:2015标准   条款
□ GB/T 28001-2011 idt OHSAS 18001:2007标准   条款
□ISO45001：2018标准      条款相关要求 

不符合性质：□严重　　　■一般

审核员：                  审核组长：            受审核方代表：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      

	纠正措施验证（包括验证的主要内容和结果）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员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



不符合项纠正措施表
	不符合项事实摘要：

[bookmark: _GoBack]未能提供质检员所用钢卷尺、绝缘电阻表、绝缘电阻测试仪、泄漏电流测试仪、耐电压测试仪校准合格的证据。



	纠正情况：

马上联系校准事宜。




	原因分析：

质检部负责人对标准理解不深刻，没有认识到仪器校准的重要性。




	纠正措施：

对质检部管理人员培训ISO9001:2015标准7.1.5条款的要求。



 预定完成日期：2019.12.30

	举一反三检查情况：

检查其他部门和过程有无类似情况，经检查未发现。




	受审核方纠正措施有效性的验证：

措施有效。



验证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
受审核方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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